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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陳怡寧
電話：02-7736-6810
電子信箱：iling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社(四)字第115004355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灣台語朗讀文章暨寫作人才培訓研習營—新北場、臺灣台語朗讀文章暨寫作人

才培訓研習營—臺中場、臺灣台語朗讀文章暨寫作人才培訓研習營—臺南場 
(A09000000E_1150043554_senddoc2_Attach1.pdf、
A09000000E_1150043554_senddoc2_Attach2.pdf、
A09000000E_1150043554_senddoc2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部委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「教育部115-116年

全國語文競賽之臺灣台語朗讀文章徵稿暨修審工作計畫」

寫作人才培訓營，請貴機關協助轉知所屬學校，並鼓勵相

關人員踴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加強推行語文教育，擴大參與對象，及培養臺灣台語朗

讀文章寫作人才，本部委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旨揭研

習營。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寫作技巧、選文題材、文章改寫

等多元內容進行主題演講、經驗分享及創作指導。

二、請協助轉知各校鼓勵對臺灣台語寫作有興趣的教師、本土

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（支援教師），以及其他有意學習

本土語言相關知識者踴躍報名。

三、旨揭培訓營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新北場：

１、日期：115年7月21日（星期二）至22日（星期三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50079039

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5/04 13:3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２、地點：亞東科技大學─有庠科技大樓5樓10504教室

（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58號）

３、報名期間：115年5月1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起至115

年5月25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止。額滿提前截止。

４、報名方式：請上Google表單報名https://forms.gle

/BcNDaP7E32FpVR5z7。

(二)臺中場：

１、日期：115年8月4日（星期二）至5日（星期三）。

２、地點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─民生校區勤樸樓1樓F104教

室（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）。

３、報名期間：1115年5月25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起至115

年6月8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止額滿提前截止。

４、報名方式：請上Google表單報名https://forms.gle

/Er2rMYF71JynTHdh6。

(三)臺南場：

１、日期：115年8月11日（星期二）至12日（星期三）。

２、地點：國立成功大學-力行校區台灣文學系館1樓88135

大學部教室（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）。

３、報名期間：115年6月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起至115年

6月15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止。額滿提前截止。

４、報名方式：請上Google表單報名https://forms.gle

/4z9okaRd2A4JQnm48。

(四)招收名額：每梯次正取人員36人，備取人員將以電郵方

式另行通知。

(五)研習時數12小時，有關錄取對象相關事宜，請參見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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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章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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